葫芦岛市商品房购房支持政策

一、购房补贴政策
1.鼓励对“卖旧买新”实施补贴。属地政府引导开发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
2.组织开展房交会。引导开发企业限时推出特价房源和“限时房价优惠”活动，推行“以旧换新”活动，开展购房与家电家居、装修建材联动，推出联合优惠套餐活动，促进住房消费。
二、人才支持政策
支持定向人群购房需求。对高校毕业生、青年人才和高层次人才或其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和对二孩及以上且子女未成年家庭购买首套、二套新建商品住房的，属地政府引导开发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
三、契税政策
（一）按照《辽宁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的调整方案》有关规定，我省契税适用税率调整为3%，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二）按照《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4年第16号）有关规定如下，自2024年12月1日起执行：
1.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
2.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家庭第二套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的第二套住房。
四、贷款及公积金支持政策
1.多子女家庭支持政策。已生育二孩及以上，且至少两名孩子未满18周岁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至少两名孩子由一对夫妻生育），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在满足其他限额标准的基础上，贷款限额可放宽到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1.2倍。最高贷款额度不与其他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政策叠加计算。
2.现役军人支持政策。在军队、武警部队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现役军人或武警，在葫芦岛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的，可在葫芦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以其在部队记录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作为计算基数。
3.支持缴存人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缴存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在本市范围内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15%。
4.支持缴存人在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同时申请公积金贷款,可提取本人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作为购房首付款且不影响贷款额度计算。
5.优化公积金异地购房政策。支持非本地缴存人在我市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异地贷款申请人与本地贷款申请人同等享有公积金贷款权益。支持我市缴存职工在异地购买自住住房，可按照我市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对应条件及相关政策，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购房地中心负责协助核查缴存人购房事实。

联系方式：
葫芦岛市住建局房地产管理科，0429-3161456

